
《巴塞尔
协议IV》——
持续的旅程

2020年9月

kpmg.com/regulatorychallenges

http://www.kpmg.com/regulatorychallenges




《巴塞尔协议IV》
——持续的旅程
3月27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或“BCBS”）宣布，因应疫
情爆发，将《巴塞尔协议III》最终方案（《巴塞尔协议IV》）的实施日期推迟一
年，至2023年。

因应疫情的监管对策
在疫情爆发期间，各国政府一直要求银行协助政府
和监管部内维持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转。
因应疫情危机，审慎的金融监管机构采取了“迅速
有力”1的措施，促进金融稳定，并鼓励银行充分利
用监管框架提供的灵活性，继续向零售和企业客户
放贷。
在一系列措施中，监管机构降低了资本缓冲要求，
银行可以暂时以低于第二支柱指引列明的资本要求
经营业务，并发布了有关如何利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9号》的灵活性来确认信用风险增加的新指
引。监管机构要求银行重新考虑2020年的股息和薪
酬计划，部分司法管辖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采取了
更严格的资本保全措施。
对银行来说，最重要的让步也许是巴塞尔委员会的
监督机构——中央银行管理和监管领导小组
(GHOS) —— 宣布推迟《巴塞尔协议IV》的实施期
限，以提升银行和监管机构的业务能力。

复苏之路
即使巴塞尔委员会做出了让步，备受疫情冲击的银
行业在恢复过程中仍面临巨大的挑战。在疫情爆发
之前，许多银行已经开始关注盈利能力，现在利率
持续走低、不良贷款预期增加、资产质量下降、融
资条件显著恶化以及需要重新储备耗尽的资本和流
动 性 储备 ，盈 利能 力更 差。 欧洲 银行 业 管理 局
(EBA)2、国际清算银行(BIS)3和欧洲央行(ECB)4的
初步评估均认为，银行业的前景极富挑战性。
剩余的巴塞尔改革方案怎么办？推迟一年就足够
了吗？就现时情况来说，这样做仍然有意义吗？
在本文中，我们考虑了最有可能在疫情后实施
的巴塞尔改革的方案，以及这些方案对企业的
意义：
方案1：经巴塞尔委员会修订的时间表维持不
变
——自2023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
方案2：按巴塞尔委员会修订后的时间表实施部分改
革内容——进一步延后实施关于资本底线要求的具体
措施
方案3：整个《巴塞尔协议IV》计划再推迟一年
实施——即于2024年1月1日开始实施

1 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因应疫情的对策：https://www.bis.org/publ/bisbull21.pdf

2 疫情给欧盟银行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https://eba.europa.eu/covid-19-placing-unprecedented-challenges-eu-banks

3 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市场评估：https://www.bis.org/publ/bisbull12.htm

4 新冠病毒疫情危机和欧洲央行银行监管：盘点与展望：https://www.bankingsupervision.europa.eu/press/blog/2020/html/ssm.blog200728~0bcbafb8bc.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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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IV》 实施时间表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BCBS
2019年第1季

BCBS 最终出
版物

PRA 2023年1月
PRA: FRTB 全面上线

欧盟 2023年1月
CRR3/CRD6 预计生效（须在欧盟
三方会议中通过）

巴塞尔委员会 2023年1月
巴塞尔委员会: FRTB 全面上线

欧盟 2023年12月
欧盟: FRTB IMA 报告

欧盟 2019年第1/2季
CRR2 最终发布

欧盟 2019年12月
欧盟委员会发布《授
权法案》

欧盟 2020年3/4月
疫情下 SSM 资本+ 运营救济
措施、欧盟委员会就银行方
案提出建议，以促进银行放
贷 (CRR 2.5)

欧盟 2021年6月 CRR 2
(有效且维持不变)
—信用风险、交易对手信
用风险、净稳定融资比率
(NSFR)、披露、MREL

欧盟 2021年9月
FRTB: 欧盟 SA 报告

欧盟 2020年11/12月
欧洲央行的风险评估
(SSM的优先事项)

欧盟 2020年12月
欧盟预期的CRR3 
/CRDVI 草案日期

疫情下的
封城措施

资本底线要求（分阶段实施）

50%
60%

70% 72.5%

55%
65%

BCBS 424 国际采纳限期2023年1月1日
《巴塞尔协议IV》 的措施 (+1年)——信用风险、市场风
险、操作风险、信用估值调整风险、资本底线要求 (分
阶段实施) 和杠杆率 (敞口定义、G-SII缓冲)

美国联储局 2021年第1季
美国：NPR 发布 (预期中，
未确定)

监管机构支持及时实施《巴塞尔协议IV》—
—“推迟但不取消”
尽管时间表有所改变，但监管机构目前仍致力于
实施《巴塞尔协议IV》最终改革方案。监管机构
承认，将在实施过程中面临挑战。
显然，盈利能力将是重建银行资本头寸和恢复危机
前资本水平的关键因素，欧盟和英国监管机构也明
确表示，将给予银行充裕的时间提高资本缓冲比
率。
欧盟委员会在2020年4月28日的银行一揽子计划公
告5中指出，将利用延期实施的时间来改善即将提
出的《巴塞尔协议IV》建议。疫情对欧盟银行业财
务状况的影响将反映在影响评估报告中，预计该评
估将伴随CRR3 / CRD6立法提案在2020年底公布。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基于疫情对欧洲银行业影响的初
步评估6总结认为，总体而言，欧盟银行具有弹
性，尽管有一些较弱的银行，其资本充足率可能不
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疫情挑战。疫情危机将削弱资
产质量，进而影响未来的盈利能力。
欧洲央行和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将在2020年第四季度
初决定是否延长资本和运营救济措施，或者是否恢
复正常监管水平。欧洲央行预计将在2020年11月或
12月根据各国主管当局的观察结果提交一份风险评
估报告，这可能会影响欧盟的CRR3/CRD6提案。
监管机构普遍认为，如果要实施有意义的改革，则
不应进一步修改其余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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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200428-banking-package-communication_en
6 https://eba.europa.eu/covid-19-placing-unprecedented-challenges-eu-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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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引发的危机证明了监管框架改革
的价值。[……] 重要的是不在实质内
容上作出妥协，疫情危机并未削弱改
革的重要性。如果欧盟实施《巴塞尔
协议III》7的力度过于温和，将损害国
际协调银行业监管协调机制，而这一
机制对于捍卫多边主义的欧洲人来说
至关重要。

过于宽松的实施方法也将使其他国家
有理由偏离共同商定的框架。这不仅
会危及国际层面的竞争环境，还会削
弱金融业的长期复原能力。[……]

Joachim Wuermeling 教授
德国联邦银行监管执行委员会成员

英国在5月8和8月9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中证
实，核心银行体系迄今有能力应付疫情造成的
市场压力。然而，由于以下原因，预计英国各大
银行在英国和海外贷款方面仍将遭受重大信用损
失。英国财政部和审慎监管局表示支持巴塞尔委
员会推迟实施《巴塞尔协议》的决定，并指出他
们将“共同努力，在英国实施与延期一年相一致
的计划”。他们还重申致力于全面、及时和一贯
地执行相关标准的承诺。

美国监管机构对实施《巴塞尔协议IV》的积极性
较弱，最终改革的立法建议尚未公布。有关建议
预计将在2021年第一季度公布。银行是否有足
够的时间按照巴塞尔委员会拟议的时间表执行所
有必要措施，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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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巴塞尔协议III》最终改革方案，即《巴塞尔协议IV》

8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media/boe/files/financial-stability-report/2020/may-2020.pdf

9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media/boe/files/financial-stability-report/2020/august-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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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巴塞尔协议IV》——潜在方案

方案1：全面实施经巴塞尔委员会修订的时间表
— 在2023年1月1日之前全面实施针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

风险、信用估值调整和杠杆率的措施。资本底线要求从2023年1
月1日至2028年1月1日分阶段实施

— 欧盟的实施工作取决于CRR3/CRD6在2023年1月1日前生效。考
虑到立法提案预计要到2020年第四季度才会出台，这将是一个
异常迅速的转变

— 欧盟已经将FRTB IMA报告的实施日期推迟6个月10，至2021年9
月。实施日期可能会进一步推迟

— 美国法律程序尚未启动——NPR预计将于2021年第1季度发布

此方案对银行来说
充满挑战，因为许
多银行尚未认真实
施《巴塞尔协议
IV》，其资源可能
已用于应付疫情

方案2: 按巴塞尔委员会修订后的时
间表实施部分改革内容
— 在2023年1月1日之前实施部分内容，针对信用风

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用估值调整和杠杆率
等措施。再度推迟分阶段实施资本底线要求的日期

— 大部分措施将按照巴塞尔委员会修订后的时间表实
施，但与资本底线要求相关的具体措施可能会再推
迟一段时间，让银行有更多时间完全遵循相关要求

此做法将有助银行符合资本要
求和相关比率，而总体实施工
作仍将在同一时间范围内进行。
此方案还取决于2023年1月1
日之前提出的立法建议

方案3：整个《巴塞尔协议IV》计划再延后
一年实施

— 我们认为，将《巴塞尔协议IV》规定的运营和资本要
求推迟至2024年1月1日才在关键司法管辖区实施，是
务实的做法，也是银行乐意看到的发展

— 推迟原定在2022年1月1日的实施日期，为企业提供了
喘息的空间，来解决其他更紧迫的问题，但是实施方
面的挑战依然存在，尤其是立法提案尚未公布

— 2020年的工作基本上搁置或被完全封存。我们预计
2021年和2022年将是银行建立或重组《巴塞尔协议
IV》实施团队并符合相关要求的重要年份。我们预计
银行将在2023年开展并行工作，为2024年1月1日全面
实施做好准备

全面推迟实施改革，
对银行有利，让监管
机构较可能落实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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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ttps://eba.europa.eu/eba-provides-further-guidance-use-flexibility-relation-covid-19-and-calls-heightened-attention-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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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银行应考虑上述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然而，鉴于
当前环境的不确定性，还有其他可能性。

例如疫情进一步蔓延，无论是局部的还是更广泛的
传播，都可能给银行添加运营和财务压力。在这样
的情况下，并不适宜大规模实施《巴塞尔协议IV》。
巴塞尔委员会和地方监管机构应采取务实的态度。

如果经济未能如预期般复苏，银行业长期低迷和回
报率持续低下，我们可以预见另一种情况，即最终
改革方案将无限期搁置或根本不落实：

— 虽然《巴塞尔协议IV》是提高银行财务弹性
的计划的一部分，但可以说，相当一部分的
工作已经完成，而且已经证明了银行业在降
低风险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 在当前环境下，各国可能并无多大意愿进一
步推进改革，而是将焦点放在修复和扭转封
城对经济的损害，银行向客户放贷，并开始
重建储备

—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银行业在自我修复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它们不愿意见到这次出
现任何损害经济复苏的情况

— 决策者可能认为现时需要优先考虑其他事项，
实施改革所涉及的努力大于收益，现时不宜投
放资源于此

在未来几个月中，巴塞尔委员会的工作困难重重。
委员会既希望尽快完成相关工作，但又必须权衡改
革工作优先而经济复苏靠后的风险。

我们希望巴塞尔委员会进一步审视和重新评估情
况，并做出切实可行的决定，将全面实施日期再推
迟一年到2024年1月1日。这将需要监管机构和银
行进行一些调整。

可持续监管——疫情的教训

无论在2023年1月或再推迟一年实施《巴塞尔协议
IV》，我们预计监管重点在疫情后将发生变化。这
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让巴塞尔委员会考虑新出
现问题，包括气候风险和环境、社会和治理等其他
因素，以及是否应该将这些问题纳入改革之中。

现在停下来仔细思考，可避免实施容易过时的风险
措施，也可避免未来数年需要不断修订规则 (制定
《巴塞尔协议V》、《巴塞尔协议VI》等)，也许现
在是时候关注可持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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